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线圈生产线扩建项目
废水、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2月3日，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主持在咸阳市召开了“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线圈生产线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验收监测单位（陕西宝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西安鑫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江西鑫环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共计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建设单位组织与会专家、代表对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经过与会代表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线圈生产线扩建项目在原有厂区内建设，主要是将现有办公区1层2间办公楼改造成本项目材料库、绕线间，在现有库房西侧靠墙隔出一间20m2的车间用作项目浸漆房。本项目主要生产线圈，用于高压输变电交流电路中做阻流、变压、交连、负载等作用，线圈年产量为30000件。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2017年8月，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委托江西鑫环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该评价单位于2017年11月编制完成了《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线圈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7年11月20日取得咸阳市环境保护局秦都分局关于该项目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咸环秦函[2017]189号。

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该项目浸漆房废气依次经1台活性炭吸附装置、1台光催化氧化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该项目生活污水经陕广厂原有化粪池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过塘污水处理厂处理，最终排入渭河。
三、工程变更情况

陕西新西进电器有限公司按照环评建设，建设期间无变更情况。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
在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浸漆房废气依次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光催化氧化设施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为12.5～18.6mg/m3、排放速率为0.125～0.184kg/h，满足陕西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表1表面涂装标准浓度限值；苯乙烯有组织排放浓度为1.35～2.09mg/m3、排放速率为0.013～0.021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气筒高度为15m时排放量为6.5 kg/h）。另外，根据陕西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要求关中地区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为90%，但是当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1.5kg/h时，等同于满足最低去除效率限值要求。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为0.125～0.184kg/h，故本项目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满足最低去除效率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厂界排放浓度为0.37～1.0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表3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厂区内监控点浓度为2.23～2.54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表2厂区内监控点浓度限值；苯乙烯排放浓度为0.033～0.0758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厂家标准标准值。
2、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排入陕广原有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废水中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DB61/224-2011《黄河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标准及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厂区总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过塘污水处理厂。

五、验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程存在的问题

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机构还不够健全。

2、验收监测报告应补充完善的内容
1、完善项目验收依据和依托原有工程情况。
2、完善环境管理检查内容和相关图件。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1、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废气、废水环保设施落实了“三同时”制度，验收监测期间废气和废水实现达标排放，验收组同意项目废气、废水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后续要求
1、积极修编企业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保局备案。
2、加强废气设施维护和管理，按照自行监测技术规范，落实环境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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